長庚大學補助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申請表※一式一聯：申請（開課）教師→系主任→院長→會簽教務處→國際處→校長室→國際處→申請（開課）老師。

申請日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申請教師姓名
	
	單位
	

	課程名稱
	

	期間
	自    年　  月　  日 至  　 年 　  月　  日，共計        天。

	擬前往之學校、機構或企業與國家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
	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電子信箱：

	參與學生人數
	學生人數：

	預估申請
補助金額
	學生
	機票費: _____________(元) x _____ （人）
課程註冊費（如有）: _________(元) x ___（人）

	
	全團總計
(新台幣)
	_____________(元)

	學生名冊
	姓  名
	學  號
	系  別
	聯絡電話
	電子信箱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院長
	
	系/所主管
	

	核定結果
	□ 符合規定，補助金額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□ 不符合規定，原因：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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